关于做好2016年寒假前后学生
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学工办：

 　　寒假临近，现就加强寒假前后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扎实开展学生安全教育
　　1、各学院要把寒假前后的安全教育作为近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，通过召开假期安全教育大会、班会等形式，面向全体在校学生进行安全、法制教育，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，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识，提高自防自救的能力，同时，要教育学生遵纪守法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，度过一个愉快、安全、文明的假期。
2、假期前要着重对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交通安全与法制教育，教育引导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离返校乘车的有关规定，不参与包车，不乘坐无营运资质或资质不全以及存在安全技术状况不达标、超员等隐患的车辆。要教育引导学生合理选择离返校时间、路线，加强人身财产和安全教育。要教育学生出行时间避开恶劣天气，出行时如遇恶劣天气换乘安全的交通工具。

 　　3、做好假期勤工助学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。要按照《关于做好2016年寒假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用工单位要按照“非必须不设岗”的原则制定好详尽的假期用工计划，学工办要对本学院拟参加假期勤工助学学生严格把关、择优推荐、详细备案，按照“谁用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协助用工单位做好本学院假期勤工助学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要和学生本人签订“安全承诺书”，并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确认，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放防范意识，确保个人人身财产安全。为保障寒假期间外出勤工助学学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，寒假期间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活动实行申报备案制度；各学院要加强管理，建立信息畅通保障机制，施行跟踪制度，适时给予学生指导和帮助，及时了解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学生的动向；要教育学生树立法律维权意识，克服麻痹大意思想，增强辨别能力，依法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用工合同。
 　　4、做好寒假前及寒假期间学生宿舍安全工作。彻底排查学生宿舍内安全隐患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，教育学生要自觉遵守学生宿舍管理规定，注意用电安全和防火安全，考试周及寒假期间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，贵重物品随身携带，确保个人财物安全。寒假期间学生宿舍楼实行封闭管理，学生要根据学校假期安排按时离校，各宿舍最后离校学生要到各楼值班室登记，由值班室切断房间电源，开学后最新返校学生到值班室登记并送电，无特殊原因原则上不安排留校住宿。学生房间存在渗漏现象的，由各学院负责组织学生将个人物品暂存到本学院其它房间，并报学生宿舍管理中心。
 　　二、认真学生请销假和学生离、返校信息统计工作
 　　各学院要严格办理学生离校登记手续，认真做好学生离校、假期返校信息统计等工作。

 　　1、元旦期间，请各学院严格学生请销假制度和校外活动审批制度，切实掌握学生动态和保障学生假期安全，引导学生合理地安排好元旦假期的复习。

 　　2、学生寒假离校前，各学院要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离校登记，明确每名学生的离校时间、离校去向、离校方式以及接站人员等，经班主任签字后报学院学工办。学院对各班级的离校情况进行审核、汇总，尤其要落实好假期留校学生的具体名单，2016年1月8日前，各学院要将学工办主任签字的《学生离校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报学生工作处教育管理科，电子版一并发送xgbjyk@163.com。

 　　3、2016年2月29日上午9点前，各学院将统计好的学生返校情况通过“学工在线”网站网上提报系统报送，并书面报送教育管理科，如因各种情况未能如期返校者，必须联系到其本人，查明未返校原因，并严格履行请假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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